個人資料儲存指引

1. 所有服務使用者之個人資料文件或磁碟，必須在其當眼處蓋上“保密”，並儲存在上鎖的文件櫃內。

2. 若同工離開其工作崗位時，不可將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顯露於辦公室當眼處或公開顯示在辦公桌上，輕易地讓其他同工翻看。

3. 同工下班時，必須將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儲存在上鎖的文件櫃內。

4. 同工不可在外間公開或談論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

5. 載有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的廢紙，必須用碎紙機或其他有效的方法銷毀。

6. 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只能於服務單位內使用或查閱，倘若同工必須將其個人資料帶離服務單位，必須得到中心主任批準。

7. 於電腦內存有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的檔案，必須設立密碼，只供有需要知情人士查閱。

8. 儲存服務使用者的文件櫃鑰匙或電腦密碼，只供有需要知情人士保管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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